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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大学生党支部的意见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对学生党员的管理，适

应本科党建工作的需要，依据《党章》和全国第十二次党建

工作会议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就在大学生中建立党

支部问题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学生党支部的建立原则 

凡有 3名以上学生正式党员的系，皆应设立学生党支部；

有 3 名以上学生预备党员的系，应设立学生党小组；学生党

员人数多的系，可按年级设立党支部。 

二、学生党支部领导成员职数设置 

学生党员人数不足 7 名的党支部，设书记、副书记各 1

名，书记由系党员团总支书记或党员辅导员担任；党员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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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 7 名的党支部，应设支部委员会，支部委员会由 3 人组

成，一般设支部书记、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等，书记由系党

员团总支书记或党员辅导员担任。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和党小

组长必须是正式党员。 

三、学生党支部的基本任务 

（一）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宣传和执行

党中央、上级组织和学校党委的决议，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

模范作用，团结、组织全系学生，努力完成学校党委和本系

交给的各项任务，配合系党总支部做好学生的日常教育和管

理工作。 

（二）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

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

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及决议，学习党的基本知识，学

习科学、文化和业务知识。 

（三）对党员进行教育、管理和监督，提高党员素质，

增强党性，严格党的组织生活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维护

和执行党的纪律，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，保障学生党员的

权利不受侵犯。 

（四）密切联系学生，经常了解学生对党员、党的工作

的批评和意见，维护学生的正当权利和利益，做好学生的思

想政治工作。 

（五）充分发挥党员和普通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，发展、

培养和推荐他们中间的优秀人才，鼓励和支持他们在班级、

系和学校各项工作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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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，做好经

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，把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学生吸收到党

内来。 

（七）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法、

政纪、校规，不得侵占国家、集体和群众的利益。 

（八）教育党员和非党学生自觉抵制不良倾向，坚决同

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。 

四、学生党支部的管理 

学生党支部由所在的系党总支负责管理和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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